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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与2015年无线电通信全会组织工作及出席该次全会有关的细节 

1 无线电通信全会的责任和职能 

《组织法》第13条和《公约》第8条规定了无线电通信全会的责任和职能，ITU-R第1-6号
决议第1段描述了全会的工作方法。 

2 筹备文件 

根据ITU-R第1-6号决议第7.1段，下列文件将作为本次全会的筹备文件： 
– 研究组起草的有待批准的文本草案； 
– 各研究组、特委会、词汇协调委员会、无线电通信顾问组1和CPM主席有关回顾自上

次无线电通信全会以来活动的报告，包括研究组主席提交的一份有关以下内容的清
单： 
– 确定需要转到下一研究周期的议题； 
– 在第1.6段所述期间内未收到输入文件的课题和决议。如研究组认为应当保留某

个课题或决议，则主席必须在其报告中解释说明； 
– 主任起草的报告，其中应包括对未来工作计划的建议； 
– 自上次无线电通信全会以来所通过建议书的清单； 
– 成员国、巴勒斯坦国和部门成员提交给无线电通信全会的文稿。 

3 文稿 

提交无线电全会的文稿将按照ITU-R第1-6号决议的规定以及在此所述的无线电通信全会
工作方法导则加以处理。根据第165号决议（2010年，瓜达拉哈拉）的规定，为确保及时翻
译并充分审议提交RA-15的文件，各成员国、巴勒斯坦国和部门成员应在全会开幕的14天前
提交文稿（截止日期是2015年10月12日）。 

国际电联的标准文件格式为微软的Office Word 2013。可从RA-15网站下载模板。 

应当指出，按照ITU-R第1-6号决议的规定，在会议开幕时未提供给与会者的文稿将不予
审议。 

文稿将在以下网站发布： 

http://www.itu.int/zh/ITU-R/conferences/RA/2015 

应通过电子邮件将每份文稿发送至无线电通信局： 

RA15contributions@itu.int 

____________________ 
1 根据《公约》第160 I款的规定，RAG起草一份通过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提交无线电通信全会的报告。 

http://www.itu.int/pub/R-RES-R.1-6-2012/zh
http://www.itu.int/oth/R0A01000003
http://www.itu.int/zh/ITU-R/conferences/RA/2015/
http://www.itu.int/zh/ITU-R/conferences/RA/2015
mailto:RA15contributions@itu.i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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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文件 

根据第5号决定（2014年，釜山，修订版）附件2的第9项，为减少国际电联会议文件的
成本，RA-15将完全实现无纸化；然而，在CICG的网吧设有打印机，供需要现场打印的代表
使用。所有文件均将通过电子方式发布在RA-15网站上。会议室提供无线局域网设施，供与
会代表使用。此外，秘书处正在准备一种国际电联同步应用程序，通过该应用程序可迅速从
国际电联服务器下载并同步RA-15文件。获取RA-15文件和其他电子资源需要TIES账号。 

5 参会/签证要求/住宿 

无线电通信全会的注册工作将于2015年6月1日开始。ITU-R会议强制实行预注册，并通
过指定牵头人（DFP）完全经由网上注册。每一个ITU成员国、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和观察员
都需指定一名DFP负责办理所有注册手续，包括也需由DFP在网上注册过程中提交的签证支
持申请。希望注册ITU-R会议的个人应直接与负责其单位的指定牵头人联系。ITU-R的DFP名单
（需输入TIES密码）和有关会议注册、签证支持要求、旅馆住宿等详细信息，见： 

http://www.itu.int/zh/ITU-R/information/events/。 

  

http://www.itu.int/zh/ITU-R/conferences/RA/2015/
http://www.itu.int/zh/membership/
http://www.itu.int/zh/ITU-R/information/event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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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与组织2015年无线电通信全会有关的建议 

第1委员会 – 指导委员会 

该委员会将由全会主席和副主席及各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组成。 

职责范围：就涉及到顺利开展工作的所有问题进行协调，并对会议的顺序和次数做出计
划。考虑到一些代表团人数有限，应尽量避免并行会议。 

第2委员会 – 预算控制 

职责范围：确定组织并向代表提供的设施，审查和批准整个全会进行过程中发生的支出
帐目，并尽可能准确地向全体会议报告全会的预计总支出，以及由于执行全会的决定所引起
的支出的估算。 

第3委员会 – 编辑委员会 

职责范围：在不改变其含意的情况下，对全会所做决议和决定的案文进行协调，以便提
交全体会议。 

第4委员会 – 研究组的结构和工作计划 

职责范围：审查各研究组的结构和工作计划，酌情修订研究课题清单。提议并根据收到
的文稿起草新决议和/或修订ITU-R第4、5、8、11、17、22、23、25、28、37、40、47、
50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和60号决议。 

第5委员会 – 无线电通信全会和研究组的工作方法 

职责范围：根据国际电联《组织法》和《公约》，通过无线电通信全会和各研究组的适
当工作方法。提议并根据收到的文稿起草新决议和/或修订ITU-R第1、2、6、7、9、12、
15、19、33、34、35、36、38、43、48、52、61、62和63号决议。 

注 – 无线电通信全会的工作方法在ITU-R第1-6号决议（尤其是第1段和第7.1段）中有明确规
定。 
 

______________ 


